
 

 

苏黎世中国招股书责任保险 2009版附加公共关系费用扩展条款 
 

双方理解并同意，本保险单第二部分扩展保险责任增加以下条款： 
 

公共关系费用 
 

如果被保险人为降低或预防负面宣传对其公共形象的不利影响而聘请公共关系顾问，并且保险

人有理由认为上述负面宣传对其公共形象的不利影响有可能导致针对该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或

调查，则保险人将向被保险人支付或代表被保险人支付上述公共关系费用。 
 

本扩展条款仅适用于当被保险人聘请公共关系顾问的请求在保险期限内提出并通知保险人。 
 

在此扩展条款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限额为[     ]（以下称“分项赔偿责任限额”），包含在保险期

限内向所有被保险人支付的全部公共关系费用。该分项赔偿责任限额是保险单赔偿责任限额的

一部分而非其补充。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免赔额不适用于本扩展条款。 

 

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除外责

任和条件维持不变。 
 
 
 
 


